
南山人壽鑫富貴養老保險

南山人壽財務及業務等公開資訊，歡迎至南山人壽網站http://www.nanshanlife.com.tw查詢，
或電洽南山人壽電話客服中心：0800-020-060詢問，或至南山人壽各分支機構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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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如要詳細了解本商品之附加費用

或其它相關資訊，請洽南山人壽服務中心(免付費電話：0800-020-060)
或網站(網址：http://www.nanshanlife.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附註事項：

1.本專案活動新保單所指之要保人，須為原保單到期滿期金之受益人。每張新保單限享有一次活動參加資格，客戶除了可獲得「

投保禮」活動贈品乙份，將依本專案活動辦法，再獲得『滿額禮1』或「滿額禮2」。

  ※【滿額禮1】：單張保費介於NT$50萬~NT$150萬（不含），可同時獲得『投保禮-瑰珀翠護手霜』及『滿額禮1-SAMPO三渦
                 輪空氣循環扇』

  ※【滿額禮2】：單張保單保費達NT$150萬（含）以上，可同時獲得『投保禮-瑰珀翠護手霜』及『滿額禮2-Wii主機+Wii   
                            Sport Resort度假勝地 +Wii Fit Plus繁體中文版』
2.本專案活動新保單之生效日係為原保單之滿期日，且南山人壽保留承保與否之權利；本專案之投保保費上限，不限於原到期滿

期金之額度內，將由南山人壽依新保單要保人所填具之投保金額，換算實際應繳保費，如遇短繳，將由南山人壽另行通知新保

單要保人補繳；如遇溢繳，則將由南山人壽將溢款退至新保單要保人於本專案授權書所填具專案保費溢繳之指定退款帳號。

3.本專案所列載之滿期金，為截至本專函「資料篩選日」之統計金額，尚未扣除「保單貸款」、 「自動墊繳」、 「保費短繳」

等金額，專案進件後，南山人壽將再依您指定之保險金額，及原保單實際到期金額換算短/溢保費。

4.要保人符合「成功投保」資格者，將於保單契約撤銷期屆滿日之次月10日前，以掛號方式寄送符合本專案辦法之贈品至要保人
保單聯絡地址；「成功投保」係指於活動期間(即日起至原保單滿期日前15日)內投保，且於保單簽收回條己逾十日契撤期而未
契撤者。

5.要保人於領取活動獎項後，若有保險契約無效、不成立或撤銷等情事，或有其它致南山人壽需返還保費予要保人之事由時，南

山人壽有權要求得獎人返還該獎項之對等金額。

6.贈品以實物為準，南山人壽保留更換等值贈品及保留暫停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7.贈品由南山人壽以兌換券方式提供，且該兌換券不可折換現金，客戶須持兌換券至指定門市或專櫃提領商品。惟該兌換券之實際

面額不一定等於市價，客戶於提領時應詳細確認商品內容，商品兌換後如造成商品之糾紛時，與兆豐銀行、兆豐人身保險代理人

股份有限公司、兆豐金控或其關係企業及南山人壽無涉。

8.上述贈品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須列入本活動新保單要保人之其他所得，倘當年度累積所得達新臺幣1,000元時，南山人壽將於
次年度2月10日前寄發扣(免)繳憑單予要保人。

9.本專案名稱為「鑫動百分百」。

活動詳情請洽兆豐國際商銀　　　　　　　　分行理財專員。 

聯絡電話：

財 富 增 值 計 劃

兆豐人身保代
兆豐金融集團

恭喜您所投保的南山人壽保險商

品即將屆滿六週年，本公司將依

條款約定給付滿期保險金給您。

為感謝您長期以來對本公司的支

持與愛護，特別獻上一份專屬好

禮給您。

只要於您原保單滿期前15日止，

參加本專案活動購買保險商品，

即可獲得專屬活動好禮，投保辦

法簡便，只需填妥 「專案授權書

」、「要保書」成功投保「南山

人壽鑫富貴養老保險」，即可參

加本活動! 活動詳情請洽兆豐國際

商銀。

投保禮
滿額禮 1

滿額禮 2

親愛的客戶      
您好,



躉繳費率表

投保規則 單位：新臺幣元

每萬元保額費率  單位：新臺幣元

年 齡

年 齡 最低保額 最高保額

男 女

性別及年齡

男 性 1 5 歲

男 性 3 5 歲

男 性 6 0 歲

女 性 1 5 歲

女 性 3 5 歲

女 性 6 0 歲

第1保單

 年度末

第2保單

 年度末

第3保單

 年度末

第4保單

 年度末

第5保單

 年度末

89﹪ 92﹪

92﹪

92﹪

92﹪ 95﹪

95﹪

95﹪

95﹪ 98﹪ 101﹪

101﹪

101﹪

101﹪

98﹪

92﹪ 95﹪ 101﹪98﹪

92﹪ 95﹪ 101﹪98﹪

98﹪

98﹪

89﹪

89﹪

89﹪

89﹪

89﹪

※依被保險人性別，提供下列三個年齡第m保單年度末之商品成本分析表：(m =1/2/3/4/5)

注意事項

1.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之規定；南山人壽保留最終承保

  與否之權利。

2.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並非存款項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3.依保險法第107條規定，本契約以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或欠缺依

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並依本

契約有關「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給付」約定辦理。

4.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

撤銷之時效(保險單送達的翌日起算十日內)，以書面方式撤銷保單。

5.本商品經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

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

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南

山人壽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6.「南山人壽鑫富貴養老保險」及本商品簡介係由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兆豐

人身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代理銷售，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代收/代轉保險費及保險文件

，惟南山人壽保有本商品最後承保與否之權利。

7.解約金非保險給付，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

商品。

100萬享有身故/全殘廢100萬元的保險保障

6 年 保 險 期 間

15足歲∼60歲

15足歲∼60歲

15足歲∼60歲

9,010

不分男女
均一費率

滿期保險金一覽表 單位：新臺幣元
投保「南山人壽鑫富貴養老保險」6年期，保額

100萬元，其躉繳保險費與滿期保險金(如下表）

  投保年齡            15足歲∼60歲

 躉繳保險費              901,000元

 滿期保險金            1,000,000元

                          99,000元
 躉繳保險費與
滿期保險金差額

i：前一日曆年度之十二個月台灣銀行、第一銀行與合作金庫三家銀行每月初(每月第

一個營業日)牌告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率之平均值。(註1)

CVm：第m保單年度之年末解約金   Divt：第t保單年度之可能紅利金額(註2) 

GPt：第t保單年度之年繳保險費   Endt：第t保單年度之生存還本保險金(註3)

註1：依上述定義，I=0.95%

註2：依商品設計本險為不分紅保單，故Divt=0。

註3：依品設計本險無生存還本保險金，故Endt=0。

◎揭露事項

※依據台財保字第0920012416號令及金管保 一字第09602083930號函，本商品之保

   險商品成本分析依下列公式揭露。

 

註：本公司依約定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或「殘廢保險金」後，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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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期保險金

元

躉繳保費

901,000

15萬元 8,000萬元

30歲的王先生投保「南山人壽鑫富貴養老保險」

，保額100萬元，只要繳交一次保費901,000元，

不但保險期間年年享有100萬元的保險保障，6年

期滿還可領取100萬元的滿期保險金，輕輕鬆鬆理

財，保障儲蓄一次到位！

輕鬆打敗低利環境 絕佳利器

◎範例說明（單位：新臺幣元）

輕輕鬆鬆保險理財規劃，保障儲蓄一次到位！

南山人壽鑫富貴養老保險
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殘廢保險金、滿期保險金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98.12.01 (98)南壽研字第203號函備查/99.03.05依金管會99.02.10金管保品字第09902522151號令修訂

※投保金額以萬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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